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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

2021 年，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董事会严

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

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

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制度的规定，认真贯彻执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议案，

使相关决议得到落地施行，促进公司治理水平及规范化运作程度不断提升。 

全体董事认真履职、勤勉尽责，为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和规范运作做

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，保证了公司健康稳定地发展。现将 2021 年度董事会

主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2021 年度总体工作情况回顾 

2021 年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反复、全球经济增长放缓、原材料价格持续

上调等风险因素，公司全体员工在董事会的正确决策和公司经营管理层的统

一领导下，紧密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年度经营目标积极开展各项经营活动，取

得了一定的成绩。公司在确保产品质量、服务品质的基础上，不断集思进取，

加大对研发投入及市场开拓力度，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。报告期内，公司合

并层面实现营业收入 188,076.68 万元，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6,328.25 万元，同比分别增长 23.97%和 50.97%。 

二、2021 年度董事会运作情况 

（一）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董事会共召开会议 12 次，审议议案 49 项，确保了公司

经营活动、投资活动及融资活动的合法合规。报告期内主要审议事项如下： 

1、2021 年 3 月 30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公司与各方共同出资 30,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安徽美芯新材料有限公司，公司

持有其 70%股权成为控股股东，并以该子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建设锂电

池湿法隔膜产业化项目，该项目系公司对新能源赛道的重要布局，为公司培育

了新的利润增长点，促使公司的产品链条向更为精细化、高端化方向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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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2021 年 8 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公司以自有资金 10,000 万元投资建设医疗卫生材料技术改造项目，该项目

产品市场前景广阔，行业成长性高。项目建设有利于整合产业链资源，完善

公司医疗卫生材料业务板块的布局。 

3、2021 年 10 月 20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公司以自有资金 9,000 万元认缴控股公司安徽美芯新材料有限公司 3,600

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的事项。本次增资有利于公司在锂电池隔膜行业开展布局，

进一步推动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发展壮大，有利于加快公司规模化发展，增

加公司未来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。 

4、2021 年 11 月 22 日和 2021 年 12 月 9 日，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

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举及

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事项。本次换届选举后，新一届领导班子将以全新

的管理理念、管理方式和更加符合未来发展的文化精神，激发团队活力，带

领公司及全体员工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征程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董事会共提议召开股东大会 6 次，并严格按照股东大会

的授权，全面执行了股东大会决议的全部事项。 

（三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

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、提名委员会、审计委员会、薪酬与考

核委员会共四个专门委员会。报告期内，上述专门委员会分别召开 4 次、2

次、6 次和 2 次。各专门委员会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要

求认真履行职责，就定期报告、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、对外投资、续聘会

计师事务所、调整独立董事津贴、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及考核方

案等事项进行了审查并发表意见，为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提供了专业性的建议，

提高了重大决策的质量。 

三、公司治理情况 

公司自上市以来，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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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要求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、规范公司运作程序，建立健全与公司治

理结构相适应的各项规章制度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和高管团队严格按照规范性运作规则和

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经营决策、行使权力和承担义务等，确保了公司在

规则和制度的框架内合规运作，为公司经营业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严格按照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和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则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本着“三公”

原则，认真、及时地履行了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，并保证了公司信息披露内

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性，没有出现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

情形，确保了公司全体股东均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公司所公告的全部信息。 

 

 

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2022 年 4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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